
服务协议

请阅读并确认以下服务协议，签名后表示同意:

1、作为桂林信息科技学院网络用户，同意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

章制度，遵守学校各类规章制度，不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不

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申请的 IP及域名不转借、不转让、不共享、不变更使用位置。

3、申请的 IP及域名只用于科研教学目的，不产生商业行为，不随意做代理、

NAT 等二次接入用途。

4、若使用过程中产生代理、NAT 等二次接入行为，申请方需要遵从法律法规

或有关部门的要求，对内部用户进行实名登记并记录地址转换和访问记录且留存

不少于 180 天。

5、申请单位及责任人需承担使用过程中一切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行政、

刑事法律责任。

6、申请单位及责任人应加强固定 IP地址的安全防护管理，发现问题应及时

与信息中心联系。

7、责任人离职、IP或域名不再使用时应立即通知信息中心进行变更或停止服

务。

8、信息中心有权在不提前告知的情况下随时停止所申请业务的使用。

责任人签名: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名:

日期:

使用单位盖章:



网络安全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遵守本承诺书的所列事项，对所列事项负责，如有违反，由

本单位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责任。

一、本单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互联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及其他国家

信息技术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

二、本单位已知悉并承诺执行《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

作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全面推进教育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的通知》、《教育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南》和《信息技术安全

事件报告与处置流程》等教育部信息技术安全有关工作的文件规定。

三、本单位保证不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不侵犯国家的、

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四、本单位承诺完善本单位、本地区的信息技术安全管理，建立健全信息技

术安全责任制和相关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五、本单位承诺加强信息系统安全，落实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提高

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

六、本单位承诺加强终端计算机安全，落实软件正版化，推进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软硬件应用，规范工作人员的使用行为。

七、本单位承诺规范本单位数据采集和使用，不采集超越职能范围的数据，

保障数据安全。

八、本单位承诺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制定本单位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

九、本单位承诺对本地区的信息系统进行安全监测，并对监测发现和通报的

安全问题进行限时整改。

十、本单位承诺保障信息技术安全工作经费，将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并确保落

实到位，保障信息技术安全工作开展。

十一、本单位承诺加强本地区信息技术安全教育，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提高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术人员的防护能力。

十二、本单位承诺当信息系统发生信息技术安全事件，迅速进行报告与处置，

将损害和影响降到最小范围，并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整改。

十三、若违反本承诺书有关条款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本单位愿承担责任。

十四、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